福建省学校食堂落实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

	责任

项目
	责任要点
	常见问题
	易被忽视问题
	相关文件依据

	1.责任体系
	1.1明确第一责任人：校长（园长）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并将食品安全纳入学校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1.2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依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下情况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 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300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
- 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

（相应的承包经营企业也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1.3落实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形成记录并存档备查。“日管控”由食品安全员每日根据风险管控清单检查；“周排查”由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隐患排查；“月调度”由校长每月听取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为食品安全总监与食品安全员提供必要工作条件、教育培训及岗位待遇，保障其依法履职；鼓励建立激励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者予以表彰奖励。
	1.校长（园长）责任书流于形式，未将食品安全纳入学校重点工作。
2.食品安全总监、员配备不全或未经培训考核。
3.“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缺失、雷同或流于形式，未实际发现问题并整改。食品安全总监与食品安全员履职保障不足，对成效显著者的表彰奖励难以有效落地。


	1.未建立对食品安全总监、员的履职评价和激励机制。
2.未将“日周月”资料整理成册、归档保存。
3.承包经营模式下，学校方与承包方食品安全总监职责界面不清，缺乏协同。
	《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国务院食安办、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食安办发〔2024〕16号）

	2.制度建设
	2.1健全管理制度：制定覆盖食品采购、贮存、加工、供应、配送、餐用具清洗消毒、留样等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2.2落实陪餐制度：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供餐问题。
2.3完善应急预案：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事故报告、现场控制、人员救治、信息发布等流程。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应急演练，并留存演练记录和影像资料。
	1.制度照搬照抄，未结合实际细化，操作性不强。
2.陪餐记录简单化（如只记录“无异常”），未真实反映菜品感官性状和学生意见。
3.应急演练走过场，未达到预期效果。
	1.未根据演练评估结果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2.未建立陪餐发现问题闭环处理机制，问题整改不及时。
3.未针对豆浆、四季豆、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制定专项加工操作规范。
	《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5号）

	3.资质管理
	3.1规范许可管理：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确保在有效期内，实际经营项目与许可范围一致，并在就餐场所醒目位置公示。
3.2严格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的健康证明上岗，并落实每日晨检制度，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
	1.超范围经营冷食类、生食类食品。
2.许可证过期未及时续办。
3.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或晨检记录缺失。
	1.未在开学前完成许可证有效性自查。
2.外包食堂未将承包方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存档备查。
3.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季节性传染病预防知识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4.场所和设施设备的清洁维护
	4.1保持环境整洁：食品处理区、就餐区环境清洁卫生，地面、墙壁、天花板无破损、霉斑、积垢。定期开展鼠（虫）害消杀，配齐配全防鼠、防蝇、防尘等“三防”设备设施。
4.2规范设施维护：定期检查维护冷藏冷冻、清洗消毒、加工制作等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清洗消毒保洁设施应有明显标识，与食品、清洁工具等存放设施能明显区分。
	1.后厨地面、墙角、排水沟存在卫生死角，油垢积聚。
2.“三防”设施破损或安装不到位，未能有效防制病媒生物。
3.冷藏冷冻设施温度不达标，未定期除霜。
	1.未制定详细的清洁计划，明确清洁区域、项目、频率、方法和责任人。
2.排烟设施、通风过滤网未定期清洗，影响环境及安全。
3.保洁设施（如保洁柜）未定期清理消毒。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4-2021）

	5.食材采购验收
	5.1规范采购流程：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应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和退出机制。
5.2执行进货查验：严格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者信息等，相关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使用“一品一码“追溯系统。
5.3严格验收管理：设立独立验收区域，配备查验工具。学校食品安全员与食堂管理人员共同验收，对入库食材的感官性状、包装标签、合格证明文件进行查验，不合格食材应拒收或销毁并记录。
	1.索证索票不全，无法实现有效追溯。
2.验收走过场，未能及时发现腐败变质、超过保质期等问题食材。
3.未对农产品溯源凭证进行索取。
	1.未定期对大宗食材供应商进行现场考察或质量评估。
2.冷链食品运输温度记录未查验或记录不完整。
3.未建立对配送车辆随车货单与订单信息的核对机制。
	教育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教体艺厅函〔2025〕30号）

	6.加工制作控制
	6.1规范加工过程：加工场所布局合理，按原料、半成品、成品的顺序予以布局，防止交叉污染。工用具、容器按色标管理（生熟分开），食品中心温度烹饪时需达到70℃以上。
6.2控制时间温度：烹饪后至食用前存放时间不超过2小时。需冷藏的熟制品，应在清洁操作区冷却后及时冷藏。
6.3管好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实行“五专管理”（专人负责、专柜存放、专用计量器、专用台账、专册记录），使用符合GB 2760标准。
	1.工用具混用，存在交叉污染风险。
2.为追求口感，食品未烧熟煮透（中心温度未达标）。
3.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不规范或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1.专间（如凉拌间）温度未控制在25℃以下且未持续监测。
2.改刀熟食、凉拌加工未在专间进行。
3.未定期校准温度计、计量器具。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7.餐具清洗消毒
	7.1规范清洗消毒：设置独立的餐饮具清洗消毒场所或区域。复用餐饮具使用后应及时洗净消毒。物理消毒（如热力、红外线）：温度一般控制在100℃（蒸汽、煮沸）或120℃以上（红外线），并保持10分钟以上。化学消毒（如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宜在250mg/L以上，浸泡5分钟以上，消毒后需用流动自来水冲净残留。
7.2做好保洁管理：消毒后的餐饮具应存放在专用、密闭的保洁设施内，保持干燥、清洁，防止污染。
	1.消毒时间或温度（浓度）不达标。
2.化学消毒后未彻底冲洗，导致洗涤剂或消毒剂残留。
3.保洁设施不密闭、存放杂物。
	1.未定期对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大肠菌群等项目的快速检测或委托检验。
2.洗碗机、消毒柜等设备未定期清洁维护，内部积存污垢。
3.消毒液浓度未每日检测、现用现配。
	《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工作指引》(市监餐饮发〔2024〕86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

	8.食品留样
	8.1规范留样操作：对每餐次、高风险食品（如裱花蛋糕）进行留样，留样量不少于125克，留样时间不少于48小时。
8.2规范留样管理：留样柜专用，温度控制在0-8℃，实行专人管理。留样容器标签应注明品名、留样时间（精确到分钟）、留样人等信息。
8.3健全留样记录：建立留样及废弃处置记录台账，确保可追溯。
	1.留样品种不全或数量不足。
2.留样标签信息不全、不清晰或与实际不符。
3.留样柜温度不达标或存放其他物品。
	1.未对留样样品进行封存管理。
2.留样废弃处置记录不全，未明确处置责任人及时间。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9.外包食堂管理
	9.1严格准入机制：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择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餐饮服务管理项目、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餐饮服务单位。
9.2规范合同签订：学校应依法与承包方或委托经营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将食品安全作为合同必备条款。
9.3加强日常监督：学校应加强对承包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履行食品安全责任的日常管理，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和退出机制。不得“一包了之”。
	1.“以包代管”，学校监督责任缺位。
2.合同中对食品安全责任约定不清。
3.对承包方监督考核流于形式。
	1.未将承包方从业人员纳入学校统一培训和健康管理。
2.未建立有效的承包方退出机制，对考核不合格或出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承包方未能及时终止合作。
3.学校与承包方未建立定期食品安全工作会商机制。
	《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食安办发〔2024〕16号）

	10.校外供餐管理
	10.1严格供餐单位选择：学校应从县级教育部门公开招标选定的校外供餐单位名单中，投票选定本校的校外供餐单位。应建立供餐单位准入、日常管理、评价和退出机制。
10.2规范餐食接收查验：学校应指定专人负责餐食接收，查验餐食的品种、数量、感官性状、温度、包装完整性及封签，并做好记录。发现问题应立即停止接收，并要求供餐单位整改。
10.3强化监督评价：学校应不定期到供餐单位现场抽查，或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进行线上巡查。
	1.对供餐单位资质审查不严。
2.接收餐食时查验不仔细，未能发现温度不达标、包装破损等问题。
3.学校缺乏对供餐单位的有效监督和评价。
	1.未建立供餐单位履约情况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
2.忽视对配送车辆卫生状况及运输温度的抽查与记录。
3.未定期收集学生对餐食质量和口感的反馈。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5号）；《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



	11.应急处置
	11.1完善应急预案：制定具体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事故报告、现场控制、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流程，并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
11.2立即采取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餐饮服务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11.3定期组织演练：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如模拟食物中毒事件），演练后需评估效果并修订预案。
	1.预案缺乏操作性，流于形式。
2.相关人员不熟悉应急处置流程和报告时限。
3.演练走过场，未达到预期效果。
	1.应急物资未定期检查、更新。
2.未与附近医疗机构建立食品安全事故救治绿色通道联系。
3.未对演练过程进行影像记录或分析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8号）

	12.培训宣传
	12.1加强人员培训：定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操作规范培训和考核，考核不合格不得上岗。在开学前全覆盖开展校长（园长）、食堂从业人员专题培训。
12.2开展宣传教育：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和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教育。鼓励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实现“明厨亮灶”，邀请家长代表等参与监督。
	1.培训记录不完整，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2.“互联网+明厨亮灶”设备维护不及时，存在监控盲区或掉线。
	1.未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评估。
2.未定期利用智慧监管平台进行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和家校互动。
3.未建立监控录像日常调阅抽查制度。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食安办发〔2024〕16号）




